
從農計劃學生校外職場見習合約書 

壹、訂合約雙方： 

實習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實習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貳、合約要旨：  

一、借重乙方職場教學環境，增進甲方實際操作經驗，達成職業教育教學目標。 

二、甲乙雙方本互惠原則彼此協調，以期順利完成實習課程。 

參、合約規定事項： 

一、實習時間：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年  月   日止； 

        自上午    時    分至下午    時    分。 

二、實習方式：由雙方視實習場所實際情形另行協商訂定，實習所需場地及材料由乙方提供。 

三、交通：甲方自行前往上班地點，並由家長負責督導。 

四、請假：甲方，依乙方請假規定辦理，並通知導師。 

六、薪資： 

七、獎勵：實習工作表現獎勵，依學生在工作產能表現上，由家長、廠商共同協商。 

八、實習學生應遵守乙方規定作息時間，不遲到不早退，一律穿著乙方規定服裝並注意儀容端

正及整潔。 

九、學校得不定時派教師至實習現場輔導及考評學生實習表現。 

  十、實習學生如有無故缺席或違反規定之行為及臨時發生重大意外事故，乙方應妥善處理，並

即刻通知學校 04-8360105#710。 

  十一、其他規定由家長、廠方協調後辦理。 

  十三、實習學生實習期間一律投保校外實習團體意外傷害險，保險費由農委會相關計畫負

責。 

十四、甲乙方均應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別工作平等法、性騷擾防治法等相關性別平等

之法令辦理。 

肆、本合約如有未盡事宜得經雙方協調後另訂之。 

伍、合約乙式貳份由雙方各執一份據以遵從。 

         甲 方： 

         簽約人： 

         乙 方： 

         簽約人： 

         地  址： 

         電  話：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


